
100年一般警察特考四等考試行政警類科劉○○應考資格事件決定要

旨及說明 

一、案情摘要： 

100年一般警察特考應考人劉○○報考本項考試，惟未依本項考試應考

須知注意事項規定，自行列印下載報名書表並以掛號寄至本部，本部函知

網路報名無效，劉○○不服網路報名無效之處分提起訴願，經考試院於 100

年 8月 1日作成「訴願駁回」之訴願決定，其主要理由為：依公務人員考

試法第 19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9條、本項考試公告及應考須知，訴願人自

有知悉及遵循相關報名規定之義務。 

二、本案涉及之相關法令或法律原則： 

公務人員考試法、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、本項考試公告及應考須

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考試院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考臺訴決字第 121號   

訴願人：劉○○ 

訴願人因報考 10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考試行政警

察人員類別考試，不服考選部民國 100年 5月 17日選特三字第 1001500595號函

網路報名無效未准應考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院決定如下： 

主 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事  實 

緣訴願人於 10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網路報名期間(民國

100 年 3 月 22 日至 3 月 31 日)，上網登錄報名並繳費，惟未依本項考試應考須

知注意事項規定，自行下載列印報名書表並於 100年 4月 1日前(郵戳為憑)以掛

號郵寄至考選部，該部爰於 100年 5月 17日以選特三字第 1001500595號函知網

路報名無效。訴願人不服，於同年 5 月 19 日向考選部提起訴願，主張其於網路

報名完成後，無法下載報名書表，請求撤銷原處分。案經考選部移由本院審理，

並檢卷答辯到院。 

理  由 

按「(第 1項)公務人員各種考試之應考資格，除依第 15條至第 18條規定外，

必要時得視考試等級、類科之需要，增列經相當等級之語文能力檢定合格；或依

其他法律規定，提高學歷條件、應具有與各該類科相關之工作經驗或訓練，或具

有各該類科專門職業證書始得報考。其分類、分科之應考資格條件，由考試院定

之。 (第 2項)前項應考資格之審查，由考選部或受委託辦理試務機關 辦理，其

審查規則由考試院定之。」、「(第 1 項)應考人於報名時，應繳下列費件：一、

報名履歷表。 二、應考資格證明文件。 三、最近一年內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。 

四、報名費。五、其他有關證明文件。……(第 4項)應考人報名得以通訊或網路

報名方式為之。」為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19條、同法施行細則第 9條所規定。 

次依本項考試公告「陸、報名有關規定事項」略以：「……二、……，登錄

報名資料前，請先下載應考須知詳細閱讀，登錄完成後務必下載報名表件及繳款

單，並將繳款收據或繳款證明黏貼於報名履歷表背面，併同應考資格證明文件影

本掛號郵寄至報名郵寄地點。……四、收件截止日期：應考人須於民國 100年 4

月 1日前(郵戳為憑)以掛號郵寄報名表件至報名郵寄地點，始完成報名程序，逾

期不予受理。」又本項考試應考須知第 1頁「特別注意事項」載明：「本考試採

網路報名，請自行下載及列印報名書表並於 100年 4月 1日前將報名表件以掛號

郵寄至考選部(郵戳為憑)，如未依規定寄出報名表件，網路報名視為無效。」應

考人自有知悉及遵循之義務。 



本案訴願人雖於本項考試網路報名期間，上網登錄報名並繳費，惟未依前開

規定下載列印報名書表並於100年4月1日前(郵戳為憑)以掛號郵寄至考選部，致

考選部無從審查訴願人應考資格，該部爰於100年5月17日以選特三字第

1001500595號函知網路報名無效未准應考，核無違誤。至訴願人主張其於網路報

名完成時即無法下載報名書表乙節，經查考選部於各項國家考試報名期間應考人

皆可於網路報名系統完成報名之後下載報名表件，惟為避免應考人逾報名表件寄

送日期，仍得下載寄送報名表件致生爭議，該部於考試報名期限截止、審查作業

完畢後，即註銷逾期未寄件及資格不符之應考人報名紀錄，該紀錄一經註銷，網

路報名系統「下載報名書表」之網頁即不再顯示該筆報名紀錄；又考選部國家網

路報名資訊系統「下載報名書表」頁面註明「若逾5分鐘尚無報名書表供下載，

請通知系統管理員」，以利系統異常時之處理，訴願人苟於報名完成時即發現無

法下載報名書表之情事，為維護自己權益，當會主動聯繫考選部查明原因，惟訴

願人於本項考試報名期間並未向該部反映，訴願人所稱，尚難採據。綜上所述，

訴願人所請，洵無理由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。  

中  華  民  國  1 0 0  年  8  月  1  日 



 


